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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98�证券简称：伟创电气 公告编号：2024-027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

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苏州伟创电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苏州伟创

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2、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至2024年5月5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

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对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智勇先生，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莫竹琴女士、骆鹏先生、宋

奇勋先生、邓雄先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

女，亦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以及外籍员工。

4、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解

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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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本次回购的

股份后续将用于出售，出售将按照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

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20.0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0.0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1,500,000股至3,000,000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比例为0.9559%至1.9118%。 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登载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2024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

施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将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1个月，实施期限由2024年5月6

日止延长至2024年6月6日止，并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20.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35.00元/股（含

本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登载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7） 和 《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

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

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4年5月6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28,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最高成交价为25.45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5.15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3,256,

97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它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

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

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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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

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本次回购

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及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其中，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剩余部分的回购金额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

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及2024年3月23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

告》，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报告书，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4.75元/股。 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

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和金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进展

截至2024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

70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最高成交价为22.9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8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人民币35,122,369.9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0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4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

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测算，回

购股份数量为6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0%；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2,000万元、回购价格

上限40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为3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6日和9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止上月末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

量为6,568,0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64%，最高成交价为34.4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7.53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205,469,541.0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40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回购指

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4-03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三期）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含本数）不超过20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18元/股（含本数），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8月2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三期）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公司于2023年11月27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回购股份（第三期）金额的议案》，将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 调整为“不低于

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1月28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公司回购股

份（第三期）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自2022年3月29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2022年8月2日完成第一期股份回购方案， 通过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136,082,74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3440%，成

交总金额为1,998,203,937.31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自2022年8月18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2023年7月27日完成第二期股份回购方案，通过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147,862,7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603%，成

交总金额为1,989,986,431.34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4月30日， 公司前三期回购累计回购公司股票552,380,45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553%，成交总金额为6,980,413,936.02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第三期回购通过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268,435,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511%，最高成交价为12.7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3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992,223,567.3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

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第三期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4-03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尔集团公司、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Grifols,� S.A.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股份转让相关事项概述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莱士” ）股东Grifols,� S.A.（以下简

称“基立福” 或“卖方” ）与海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集团” ）于2023年12月29日签署了《战略

合作及股份购买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海尔集团或其指定关联方拟协议收购基立福持有的公

司1,329,096,1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转让价款125.00亿元；同时，基立福将其持有的剩

余公司437,069,656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予海尔集团或其指定关联方行使，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8%（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权益变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3-082号）公告。

2024年1月21日，经基立福与海尔集团协商一致，海尔集团指定全资孙公司海盈康（青岛）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盈康”或“买方” ）作为上述协议项下的承继方，海尔集团、海盈康与基立福

重新签订了《经修订及重述的战略合作及股份购买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 ），除签约主体新增海

盈康以外，新协议格式和内容与原协议保持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披露的《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4-006号）公告。

根据新协议第3.3（a）条的约定，作为买方交割条件之一，买方需完成对上海莱士及GDS的确认性

尽职调查且合理认为未发现有任何事件或情况将：（1）导致上海莱士较2023年9月30日的合并财务报

表相比，净资产总额或净利润总额减少5%以上，或负债（包括或有负债）总额增加5%以上；（2）导致

任何重大执照、 批准或许可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或致使上海莱士将无法继续经营目前正在开展的业

务。 2024年3月1日，公司接到基立福的通知，本次交易买方已确认新协议第3.3（a）条项下的买方交割

先决条件已得到满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日披露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4-012号）公告。

海尔集团出于整体业务规划考虑，将本次交易的买方海盈康的控股股东调整为海尔集团（青岛）

金盈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岛海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盈” ）。 2024年4月25日，

青岛海盈与青岛海有蓝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青岛海盈受让海盈康75%的股权，并于

2024年4月26日完成了工商变更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披露的《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4-028号）公告。

二、股份转让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海尔集团及基立福的通知， 双方均已就本次交易履行必要的境内外政府审批程

序，新协议项下基立福交割条件第3.2（e）条“已获得各项政府批准” 及买方交割条件第3.3（f）条“已

获得各项政府批准”已得到满足。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协议转让合规确认意见后， 方可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境内外政府审批相关批复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227� � � � � � � � �证券简称：品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88.1048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66%

实际回购金额 2,268.08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34元/股~14.96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25元/

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4年2月6日和2024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市品高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2月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2月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二）截至2024年5月6日，公司完成回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股份1,881,048股，占公司总股本113,055,275股的比例为1.6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96

元/股，最低价为9.3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680,822.7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2月6日， 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事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9,893,627 44.13 49,893,627 44.1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3,161,648 55.87 63,161,648 55.87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1,881,048 1.66

股份总数 113,055,275 100 113,055,275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1,881,048股，将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该用途下回

购的股份未来拟出售。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

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质押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

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227� � � � � � � �证券简称：品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0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谷仕湘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谷仕湘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谷仕湘先生上述职

务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谷仕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谷仕湘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的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且现有独立董事中

欠缺会计专业人士，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谷仕

湘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谷仕湘先生将按照有

关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各专门委员会职务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

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谷仕湘先生在担任前述职务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22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品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1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7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31日(星期五)�至6月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ingozhengquan@bingosoft.net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6月7日 下午 15:00-16:00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7日 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海先生

董事兼技术总监：刘忻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淼淼先生

财务总监：汤茜女士

独立董事：刘澎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6月7日 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31日(星期五)�至6月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ingozhengquan@bingosoft.net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韦萌馨

电话：020-83649147

邮箱： bingozhengquan@bingosoft.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5090�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5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耀中广场A座2116室公司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2,855,8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170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10,999,680股，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计算相关

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建国先生主持，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黄博先生出席现场会议；除副总经理杨小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792,427 99.9839 13,440 0.0034 50,000 0.0127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792,427 99.9839 13,440 0.0034 50,000 0.0127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792,427 99.9839 13,440 0.0034 50,000 0.0127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792,427 99.9839 13,440 0.0034 50,000 0.0127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842,427 99.9966 13,440 0.003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4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842,427 99.9966 13,440 0.003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812,207 99.2252 3,043,660 0.774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870,107 99.7491 985,760 0.250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60,686 99.9479 13,440 0.052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842,427 99.9966 13,440 0.003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739,627 99.9704 66,240 0.0169 50,000 0.0127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842,427 99.9966 13,440 0.003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5,760,686 99.9479 13,440 0.0521 0 0.000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2024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25,760,686 99.9479 13,440 0.0521 0 0.0000

7

《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22,730,466 88.1910 3,043,660 11.8090 0 0.0000

8

《关于2024年度期货和衍生品

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24,788,366 96.1754 985,760 3.8246 0 0.0000

9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25,760,686 99.9479 13,440 0.0521 0 0.0000

11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5,657,886 99.5490 66,240 0.2570 50,000 0.19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2、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不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议案7及议案12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4、议案5、6、7、8、9、1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付涵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821� � � � � �证券简称：金开新能 公告编号：2024-037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1/2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0万元~24,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93.8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50%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973.9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046元/股~6.1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00�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1

月22日、2023年12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3-08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依据

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4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9,93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12元/股、最低价为5.046元/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9,739,184.3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821� � � � � � � �证券简称：金开新能 公告编号：2024-036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兴东巷 10�号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0,172,5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

职务的公司董事、总经理尤明杨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范晓波先生出席会议；

4、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宋璐璐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财务预算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307,941 99.8605 864,600 0.139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230,491 98.3968 9,942,050 1.603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848,491 99.1415 5,324,050 0.858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0,085,941 99.9860 86,600 0.014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

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

196,111,

288

99.5610 864,600 0.4390 0 0.0000

8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

对外担保的议案

187,033,

838

94.9526

9,942,

050

5.0474 0 0.0000

9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191,651,

838

97.2971

5,324,

050

2.7029 0 0.0000

10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96,889,

288

99.9560 86,600 0.044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且第 8、10项议案已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第 7-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天娇 袁睿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21� � � � � � � �证券简称：金开新能 公告编号：2024-038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

（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207）

● 会议召开方式：同花顺路演平台直播结合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7日(星期二)至5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或通过

公司邮箱ir@nyoco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12日及2024年4月30日分别披露

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年度及

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举行2023

年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年度及2024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

（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207）

（三）会议召开方式：同花顺路演平台直播结合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职责）：尤明杨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寇日明先生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工董事）：范晓波先生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宋璐璐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在线参与本次业

绩说明会，进入直播间进行提问，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使用同花顺手机股票软件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提问互动交流。

（三）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7日(星期二)至5月14日(星期二)16:00前访问

（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207），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或通过公司邮箱ir@nyocor.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电话：010-50950528

邮箱：ir@nyoco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花顺路演平台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